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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河南

省偃师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018）豫0381民初字第4157号传票及民事起诉状。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传票主要内容 

偃师市人民法院传唤本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14:30到偃师市人民法院202

室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应诉。 

二、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 

原告：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张保安 

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工业区 

被告：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利 

住所地：江苏省金坛经济开发区华城路318号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4,665,909.40元人民币。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诉称：被告长期向原告租赁设备，原告按照双方约定将设备交付给被

告使用并于2014年10月16日向被告开具一张金额为7,472,500元的设备租赁费

发票，但被告并未向原告支付该笔费用。原告自2012年起向被告采购太阳能多

晶硅片，总计应向被告支付货款2,806,590.60元。两笔债权债务互相抵扣后，

被告仍需向原告支付租金4,665,909.40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案此前审理情况： 

 原告/上诉人 被告/被上述人 审理结果 

一审 
上海超日（洛阳）

管理人 
天龙光电 

判决：撤销上海超日（洛阳）出具的抵账承诺

协议；天龙光电向上海超日（洛阳）管理人支

付租金4665909.4元。案件受理费44127元，由

天龙光电承担。 

二审 天龙光电 
上海超日（洛阳）

管理人 

裁定：撤销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6）豫

0381民初1600号民事判决；发回偃师市人民法

院重审。 

一审 
上海超日（洛阳）

管理人 
天龙光电 

裁定：驳回原告上海超日（洛阳）太阳能有限

公司管理人的起诉。 

二审 
上海超日（洛阳）

管理人 
天龙光电 

裁定：撤销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7）豫0381民初3754号民事裁定；本案指

令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审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因上述诉讼的发生，公司发生的诉讼、仲裁事项根据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将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11.1.1条的标准，现将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如下： 

序

号 
事由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

申请人 

涉案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股权转让纠纷 天龙光电 殷国洪 20 已执行完毕。 

2 买卖合同纠纷 

江苏东方四通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天龙光电 71.90 原告撤诉，已协商解决。 

3 
劳动合同、支付经

济补偿金纠纷 
朱国新 天龙光电 6.40 

已裁决：双方劳动关系

于2018年8月9日予以解

除；申请人要求支付补

偿金的要求不予支持。 

4 

盛融财富投资基金

（北京）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纠纷 

何传惠、文狄

等5人 
天龙光电 1148.40 

一审判决：天龙光电在

刑事发还、追缴程序终

结后30日内对盛融公司

涉案人员应返还给原告

1148.40万元（合计金

额）款项不能清偿部分

的三分之一向原告履行

支付义务。 

5 买卖合同纠纷 天龙光电 

上海倍崧

添贸易有

限公司 

149.71 

一审判决：解除原被告

签订的《购销合同》，

被告于判决生效起10日



内返还原告预付设备款

1497055元，并赔付自判

决生效之日起至实际付

清日的利息损失。 

被告已上诉，尚未开庭

审理。 

6 
支付经济补偿金纠

纷 
程绪高 天龙光电 14.40 

已裁决：对申请人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不予

支持。 

7 买卖合同纠纷 
上海群英机械

有限公司 
天龙光电 595.75 

达成调解协议：天龙光

电向原告付款

5957454.37元，2019年3

月31日前150万元，6月

30日前150万元，9月30

日前150万元，12月31

日前付清剩余款项。 

8 买卖合同纠纷 
常州德迈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 
天龙光电 2.88 原告撤诉，已协商解决。 

9 施工合同纠纷 

江苏金坛第一

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天龙光电 117.08 一审审理中 

10 

盛融财富投资基金

（北京）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纠纷 

刘光陵 天龙光电 77 尚未开庭审理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案件尚未结案或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上述诉

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对涉及重

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偃师市人民法院传票[（2018）豫0381民初字第4157号]；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天龙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9日 




